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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30號5樓

聯絡方式-電  話：02-23312865

         傳  真：02-23755594　
         聯絡人：羅慧萍
受文者：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5日

發文字號：（102）律聯字第102260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  文
主旨：謹請  貴會惠予指定「法律服務業僱用之律師」為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之責任制工作者，敬請  查照。

說明：
一、按律師法第1條第1項規定：「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第2項規定：「律師應基於前項使命，本於自律自治之精神，誠實執行職務，維護社會秩序及改善法律制度。」
據此，律師應以在野法曹身分，一方面與在朝法曹即法官、檢察官共同合作維護正義，另一方面則監督制衡法官、檢察官公權力之行使，庶符正當之法律程序，以維護基本人權及人性尊嚴。
二、律師本於自主、自治、自律的原則，敦促自我提升專業能力，以提升法律服務品質，積極參與法律扶助與公益事務，以實現社會正義，而為貫徹落實上述之使命理念，律師倫理規範第4條規定：「律師應重視職務之自由與獨立。」、第5條規定：「律師應精研法令，充實法律專業知識，吸收時代新知，提昇法律服務品質，並依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所訂在職進修辦法，每年完成在職進修課程。」、第7條規定：「律師應體認律師職務為公共職務，於執行職務時，應兼顧當事人合法權益及公共利益。」第8條：「律師執行職務，應基於誠信、公平、理性及良知。」、第 9 條規定：「律師應參與法律扶助、平民法律服務，或從事其他社會公益活動，以普及法律服務。但依法免除者，不在此限。」
三、又律師執行職務時，有高度之專業性，必須配合當事人、法院或檢調單位之時間，確有無法適用勞動基準法第30、32、36、37及49條等規定之情事，而法律服務業所僱用負責事業經營管理工作以及法務人員，業經 貴會87年3月4日（87）台勞動二字第008724號函指定為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在案，而法律服務業所僱用之律師，須經律師考試合格並完成律師訓練或通過檢覈，更屬以專門知識或技術完成一定任務並負責其成敗之「責任制專業人員」，請 貴會依勞基法第84條之1之規定，核定公告法律服務業所僱用之律師為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由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等事宜，以符律師執業業務之實際需求。
四、檢附「有關法律服務業僱用之律師符合勞基法第84條之1所定責任制專業人員之說明」，敬請卓參。

正本：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副本：各會員公會

理事長

　　　　　　　　　　　　　　　　　　　　　
有關「法律服務業僱用之律師」符合勞基法第84條之1所定

責任制專業人員之說明

1、 經律師考試合格並完成律師訓練或通過檢覈者，方得執行律師業務，法律服務業僱用之律師洵屬「責任制專業人員」：

(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條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執業，依本法以考試定其資格。」、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能，且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心健康、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並依法律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之人員；其考試種類，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款規定：「本法第二條所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如下：一、律師、會計師、專利師。」

(2) 律師法第3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經律師考試及格並經訓練合格者，得充律師。」、「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前項考試以檢覈行之：一、曾任法官、檢察官。二、曾任公設辯護人六年以上者。三、曾在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畢業，而在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或法律研究所專任教授二年、    副教授三年，講授主要法律科目三年以上者。四、曾在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畢業或經軍法官考    試及格，而任相當於薦任職軍法官六年以上者。」、第7條第2項規定：「律師應完成職前訓練，方得登錄。但曾任法官、檢察官、公設辯護人、軍法官者，不在此限。」

(3)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50條之1第2款規定：「本法第八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所稱監督、管理人員、責任制專業人員、監視性或間歇性工作，依左列規定：二、責任制專業人員：係指以專門知識或技術完成一定任務並負責其成敗之工作者。」

(4) 由上開規定可知，律師係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能，且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心健康、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及格，並完成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律師公會所辦之職前訓練，或通過檢覈者，且律師辦理業務並負責其成敗，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50條之1第2款所訂「責任制專業人員」。

2、 法律服務業僱用之律師確有無法適用勞動基準法第30、32、36、37及49條等規定之情事：

(1) 謹臚列勞動基準法有關工作時間之限制規定如后：

1. 勞基法第30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勞基法第30第二項及第三項僅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2. 勞基法第 30-1 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其工作時間得依下列原則變更：一、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不受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之限制。二、當日正常工時達十小時者，其延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二小時。三、二週內至少有二日之休息，作為例假，不受第三十六條之限制。四、女性勞工，除妊娠或哺乳期間者外，於夜間工作，不受第四十九條第一項之限制。但雇主應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依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第三條規定適用本法之行業，除第一項第一款之農、林、漁、牧業外，均不適用前項規定。」
3. 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延長之工作時間，雇主應於事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在坑內工作之勞工，其工作時間不得延長。但以監視為主之工作，或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4. 勞基法第36 條：「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第37 條：「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
5. 勞動基準法第49條第1項至第5項分別規定：「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在此限：一、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二、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前項第一款所稱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雇主與勞工約定之安全衛生設施優於本法者，從其約定。」、「女工因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不能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者，雇主不得強制其工作。」、「第一項規定，於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必須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時，不適用之。」、「第一項但書及前項規定，於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不適用之。」
(2) 以律師之工作特性觀之，多採責任制，並無固定之上下班時間，律師之工作時間依據業務需求，常有突然增加高額工作時數之情形，諸如，配合國際業務工作，或偵查期間至地檢署、調查局或警察局等司法單位陪訊，或至其他縣市處理委任事務，或因當事人委託辦理突發事件、緊急事務等，為達成當事人之委任目的、履行律師法第23條：「律師於接受當事人之委託、法院之指定或政府機關之囑託辦理法律事務後，應探究案情，搜求證據。」、第27條第1項：「律師在法庭或偵查中執行職務時，應遵守法庭或偵查之秩序。」等法定職責，律師須視個案之需求，調整工作時間，必要時徹夜工作、或於例假日工作，均為常見之情形。

(3) 縱使 貴會已指定法律服務業自民國87年4月1日起為勞基法第30條之1之行業，得實施變形工時，但依勞基法第30條之1、第32條之規定，仍受到每日正常工時加計延長工時不得超過12小時、2週內至少有2日休息作為例假、每月延長工時上限為46小時等嚴格限制，如律師適用勞基法，律師為完成當事人委託之工作，極易違反勞基法有關工時之強制規定，顯然無法契合律師執行業務之需求，亦無法隨時因應、處理當事人之緊急狀況，律師事務所之營運將處處受限，對於我國律師就涉外案件提供專業服務，亦有不利影響。
(4) 再以受聘律師執行偵查期間之辯護工作為例，陪訊費時達十小時以上者，並非罕見，偵查期間之辯護極易違反勞基法有關工時之強制規範，若法律服務業確實執行上開工時規範，當事人可能根本無法委任辯護人，其辯護權將受到嚴重妨礙，亦使我國法制設置律師以保障人權之立法意旨不達。自另一角度而言，如律師適用勞基法後，律師事務所指派受聘律師負責偵查辯護，受聘律師如超過勞基法所訂工時之強制規範，勞工主管機關得依勞基法第79條處以罰鍰，無非陷律師事務所於保障當事人權益、確實遵守勞基法之兩難，實有礙當事人之權益。
(5) 又法律服務業所僱用負責事業經營管理工作以及法務人員，業經 貴會於87年3月4日以（87）台勞動二字第008724號函指定為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在案，而律師更屬以專門知識或技術完成一定任務並負責其成敗之「責任制專業人員」，爰懇請 貴會依勞基法第84條之1之規定，核定公告法律服務業僱用之律師為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由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等事宜，以符律師執行業務之實際需求，方能確實發揮在野法曹實現社會正義之職能。















第三頁　共六頁

